
箴言選讀主題：「義人與惡人」 

 

一.  何謂「義人」與「惡人」？ 

 A. 「義人」： 

   1. 箴言的形容 =「正直」、「完全」(2:21-22、11:5)；「仁慈」(11:17) 

   2. 公義 - 不是按人的標準，乃是按神的標準和祂的性情 

           - 不是靠遵守宗教規條而得，乃是因人與神的關係而產生出來的； 

    因為神是公義的(申 32:4；番 3:5；但 9:14)，所以敬畏祂的人也 

    要像祂一樣 (詩 11:7) 

     3. 神的公義無人能達  (詩 14:1-3、羅 3:10) 

     4. 藉相信基督「稱義」(羅 3:23-24；多 3:5-6) 

         

B.  「惡人」： 

    1. 箴言的形容 =「奸詐」、「犯罪」、「不虔敬」、「邪惡」、「乖僻」 

 (2:22；11:3、9、11、17；14:2) 

    2.「惡」希伯來文 belial 意即「無有、無價值的」 

 

二.  義人與惡人的品行為人 
 

義人 經文  惡人 經文 

敬畏耶和華 

勤勞 

言語造福別人 

善待自己 

顧惜生畜 

引導別人 

好施捨、不吝惜 

14:2 

10:16 

10:21; 12:6 

11:17 

12:10 

12:26 

21:26 

 藐視神 

口吐惡言 

言論敗壞別人 

毀滅自己 

殘忍、陷害人 

叫人迷失 

幸災樂禍 

14:2 

15:28 

11:9; 12:6 

11:3、6 

12:10; 24:15 

12:26 

21:10 

     

     *箴言中「惡人」的七樣罪 (6:16-19) 包括：眼、手、腳、心、舌頭… 
 

三. 義人與惡人的結局 



    

義人 惡人 經文 

1. 生命 

2. 安穩 

3. 祝福 

4. 昌盛 

5. 尊重 

1. 死亡 

2. 懼怕 

3. 咒詛 

4. 禍患 

5. 猜疑 

2:21-22；10:2、16；11:19；12:28；14:32 

10:25、30；12:3、21；18:10； 24:16；28:1 

3:33；11:21；12:7；15:8、29；16:31；20:7；21:21 

4:18、19；10:3；11:28；13:25；14:11；15:6 

10:7；11:10；28:12；29:2 
     

     *義人和惡人的禍福不是限於個人的，而是延及家庭與後代。 


